
開南大學教師申請升等審查作業期程 

(一)非自審案件： 

2月升等 8月升等 辦理事項 

9/1前 3/1前 申請人向各系、所提出升等申請。 

9/30前 3/30前 系級教評會初審合格者，提院級教評會。 

12/1前 6/1前 院級教評會外審作業。 

1/30前 7/30前 院級教評會複審合格者，提校級教評會審議。 

4/1前 10/1前 校級教評會完成審議。 

4/30前 10/30前 校級教評會審議通過者，報教育部審定。 

 

 

(二)自審案件： 

2月升等 8月升等 辦理事項 

9/1前 3/1前 申請人向各系、所提出升等申請。 

9/30前 3/30前 系級教評會初審合格者，提院級教評會複審。 

11/1前 5/1前 院級教評會複審合格者，提校級教評會。 

1/30前 7/30前 校級教評會外審作業。 

4/1前 10/1前 校級教評會完成審議。 

4/30前 10/30前 校級教評會審議通過者，報教育部核發教師證
書。 

 


